
通報 
一、 請各單位自即日起至 114/12/31 止，登打含補充保費之印領清冊時，免提撥

機關負擔之補充保費(如下圖所示)，請將機關負擔補充保費之金額改為 0元。 

二、 以上所述僅是機關負擔之補充保費，個人代扣之補充保費如達到扣繳金額且

未於本校投保健保者仍須代扣。 

三、 自 114/11/28(五)起，出納組收件時仍提撥機關補充保費之印領清冊，將退

請單位修正。惟預扣之年終獎金等，屬 115年始做核銷之經費，仍請預扣補充

保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14年 11月 24日 

出納組聯絡人:1342 

 

 

超過 28590元 


